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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
一级项目

编码
一级项目名称 2020年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

申报单位 广东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对口处室
科教文处 战略领域 教育发展

财政事权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政策任务 2020年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 政策依据

《关于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的意见》（财教〔2016〕
292号）、《广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粤发〔2016〕

13号）、《关于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方案》（粤扶组〔2016〕18

号）、《关于做好我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通知》（粤教助〔

2016〕5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通

知》（粤教助函〔2017〕86号）、《关于做好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补助发放方式转换等

工作的通知》（粤教助函〔2018〕64号）、《关于做好建档立卡本科生和研究生补助工
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

资金管理办法文号

 （粤发〔2016〕13号）、（粤扶组〔2016〕

18号）、（粤教助〔2016〕5号）、（粤教助
函〔2017〕86号）、（粤教助函〔2018〕64

号）

政策起始
时间

2016年
政策到期

时间
/

申报责任人 黄友文 联系电话 37629503 所属预算年度 2020

政策背景

2016年10月，根据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广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粤发〔2016〕13号），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出台《关于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方案》（粤扶组〔2016〕18号），在落实

现有各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的基础上，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对广东户籍就读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含中职）、高等教育专科阶段全日制在校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免学杂费和生活费补助。2016年12月，省教

育厅联合财政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做好我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通知》（粤教助〔2016〕5号），明确补助对象与标准，省财政资金补助方式、资金分担比例和资金拨付程序，各部门、学校职责及协调机制。

用途范围

1.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生活费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3000元；高等教育阶段生活费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7000元。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含非建档立卡残疾、农村低保家庭、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免学杂费（不含

住宿费）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2500元。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不含住宿费）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3500元。高中教育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与残疾学生免学费按就高不就低原则资助，不同时享受；高等教育阶段免学费补助标准为省内公
办高校的广东户籍建档立卡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免交学费，民办高校的广东户籍建档立卡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减免5000元和1万元学费，省财政补助学校每人每学年5000元和1万元。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与其他省财政设立的资助政策不同时

享受。

项目金额

总额 当年度（2020年）

/ 73055.19

绩效
目标

总体目标（跨年度项目需填写） 当年度目标

1、高中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3、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步脱贫。

1、高中教育各项资助政策按时落实。

2、教育公平逐步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3、让欠发达地区贫困学生都能享有公平的教育资源，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帮助农村经济

困难家庭脱贫。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指标解释及计算公式 实施周期指标值

数量指标 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 按实际建档立卡学生人数 反映教育资金补助人数 按实际建档立卡学生人数

质量指标

补助达标率（%） 100% 按政策资助标准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享受补助政策的学生情况（实际补助学生人数/补助范围学生总数 100%

义务教育、高中阶段生活费补助（人/元） 3000 3000 

高等教育阶段生活费补助（人/元） 7000 7000 

普通高中免学费补助（人/元） 2500 2500 

本专科生免学费补助（人/元） 5000 5000 

研究生免学费补助（人/元） 10000 10000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率 100% 实际拨付补助资金/应拨付补助资金*100%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 支出不超预算金额 支出不超预算金额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 促进教育公平 促进教育公平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 不让一个学生因困难而失学 不让一个学生因困难而失学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85% 满意评价人数/参与评价人数*指标分值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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